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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专任教师学年量化考核评分表
一、教学项目目标量化考核评分表
	类别
	考核项目
	计分标准
	佐证材料编号
	自评
得分
	部门初评得分
	学院复评得分

	基本分（70分为上限）
	教学工作量
	1.按规范开展教学，完成学院教学额定工作量，该项为70分；
2.按规范开展教学，未完成学院教学额定工作量，分数=70×完成率。
	J-001
	
	
	

	附加分（与基本分总和以100分为上限）
	网络评教
	考核期内各学期任教课程网络评教得分高于（含等于）全院课程评价平均分，加2分/门。
	F-001
	
	
	

	
	编写课程标准、实验指导书
	1.根据教务处通知，新编课程标准、实验指导书，按规范完成并准时缴交者，10分/门；
2.根据教务处通知，修编课程标准、实验指导书，按规范完成并准时缴交者，5分/门。
	F-002
	
	
	

	
	编写人才
培养方案
	1.主持或参与新编考核期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按规范完成并准时缴交者，15分/专业；
2.主持或参与考核期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，按规范完成并准时缴交者，7分/专业。
	F-003
	
	
	

	
	网络建课
	考核期内各学期任教课程在线开放课程要求在智慧职教、超星等平台建课，效果良好。教学资源内容包含视频、教学资料（PPT课件、参考资料等）、随堂测验、课堂讨论、单元测验及单元作业、考试等。15分/门（资料齐全10分，教学开展5分），未全面完成、按完全课时的百分比计分。
	F-004
	
	
	

	
	说专业、说课公开课
	考核期内各学期参与公开课、说专业、说课活动作为主讲教师，系级一次加2分/次，院级4分/次。
	F-005
	
	
	

	
	教学能力比赛
	根据比赛规定组成符合要求参赛团队，经学院审批，参加比赛，完成竞赛全过程，给予加分，未按要求参加高一级比赛，加分减半。
1.参加院级比赛加10分/项；
2.参加教育局举办的市级比赛加20分/项；
3.参加教育厅举办的省级比赛、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的比赛加25分/项；
4.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国家级比赛加30分/项；
	F-006
	
	
	

	
	双师型教师
	符合《国家职业教育“双师型”教师基本标准（试行）（2022版）》初级加10分、中级加15分、高级加30分，每个等级在校期间仅计算一次。
	F-007
	
	
	

	
	教学模式改革、教法创新
	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积极开展教学模式改革、教法创新的探索实施并完成完整教学单元，教学改革取得良好效果，提交案例和实施佐证材料，经教务处审核后加8分/份。被评为院级优秀案例另加8分、市级优秀案例另加10分、省级优秀案例另加15分、国家级优秀案例另加30分。
	F-008
	
	
	

	
	校企合作
	考核期内新增1个学院人才培养、实训基地建设合作的企业，符合相关要求规定，并开展实质性工作（订单班或吸纳3名及以上学生参加半年实习），按照6分/家计算分数。
	F-009
	
	
	

	
	开展专业
申报工作
	1.完成全套申报材料，新增普通专业、普通五年制项目20分/个；新增国控专业、国控五年制专业项目30分/个；
	F-010
	
	
	

	
	教师本人参加专业技能竞赛
	学院指派参加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国家级专业技能竞赛30分/项；省级专业技能竞赛20分/项；市级专业技能竞赛10分/项；学院指派参加其他部门（协会）主办的竞赛按同级别60%计算。
	F-011
	
	
	

	
	指导学生
参加竞赛
	学院指派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大学生运动会、大学生艺术节汇演等，按照国家级30分/项计算分数；省级20分/项；市级10分/项；院级2分/项；学院指派参加其他部门（协会）主办的竞赛按同级别60%计算。
	F-012
	
	
	

	
	校内实训基地（室）建设
	校内实训基地（室）建设调研，方案的撰写、建设、验收10分/项
	F-013
	
	
	

	
	指导学生考取证书
	新增1+x证书，人社部门职业资格鉴定、专项能力证书考试资格7分/项；正常开展鉴定活动2分/批次。
	F-014
	
	
	

	
	专题调研
	根据学院发展建设需要，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并撰写建设性调研报告10分/项。
	F-015
	
	
	

	
	企业实践
	按照《福州英华职业职业学院教师下企业实践管理办法》中要求，考核期内完成下企业实践且材料完整者5分/人。
	F-016
	
	
	

	
	学历提升
	经学院审批同意，进行高一级的学历提升并获得证书者5分/人。
	F-017
	
	
	

	
	考取技能证书
	经学院审批同意，考核期内获得与教学相关的专业技能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等1分/项。
	F-018
	
	
	

	扣分项
	教学计划表编制与录入
	1.考核期内各学期任教课程迟录入一门扣1分；
2.考核期内各学期任教课程未录入一门扣2分。 
	F-019
	
	
	

	
	编写课程教案
	教师上课需携带教案，教案结构完整，符合教学规范并能够及时更新；
1.巡课检查时发现未携带教案或教案不符合规范的一次扣1分；
2.集中性教学检查时发现未撰写教案或教案不符合规范的一次扣5分。
	F-020
	
	
	

	
	编写教学手册
	1.巡课检查时发现未及时、准确填写的一次扣1分；
2.集中性教学检查时发现未及时、准确填写一次扣3分。
	F-021
	
	
	

	
	教学规范
	1.考核期内发生三级教学事故一次扣10分；
2.其它教学事故处理按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专任教师考核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	F-022
	
	
	

	
	批改作业
	依据课程标准少布置作业一次扣2分，未批改一次扣1分。
	F-023
	
	
	

	
	网络评教
	考核期内各学期任教课程网络评教得分低于平均分（含）10分内扣1分/门；低于平均分（含）15分扣2分/门；低于平均分（含）20分及以上扣3分/门。
	F-024
	
	
	

	
	指导实习
	1.考核期内各学期实习资料迟录入一次扣1分；未录入一次扣5分。
2.考核期内各学期未按工作要求担任并完成毕业生实习指导老师扣10分。
	F-025
	
	
	

	
	考试成绩录入
	考核期内各学期期末考迟录入成绩者每门扣该项成绩2分。
	F-026
	
	
	

	
	参加教研会议
	无故未参加学院组织的活动一次扣2分，系部组织的活动一次扣1分；病假不扣分，事假扣分减半。
	F-027
	
	
	

	
	数据平台填报
	未按学院要求按时完成数据平台填报一次扣3分。
	F-028
	
	
	

	
	企业实践
	职能部门、系部抽查中，发现未按计划进行下企业实践者，按照3分/次扣分。
	F-029
	
	
	

	得分合计
	
	
	
	
	



备注：关于教学工作量补充说明：专职教师教学工作量按照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》执行；兼任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、教科研基本工作量按下表计算（同一人兼任不同行政职务者，第二项及以上职务教学工作量按照50%计算减免，教科研基本工作量第二项及以上职务不进行减免）：
	兼任教学管理工作人员
的职务或工作
	教学
工作量减免
	教科研
工作量减免

	兼任副处级管理干部
（含系部主任助理）
	减免264学时
	减免50%

	教研室主任、专业带头人
	减免80学时
	减免30%

	教研室副主任
	减免60学时
	减免20%




二、专任教师学年教科研与服务项目目标量化考核评分表
	类别
	考核项目
	计分标准
	佐证材
料编号
	自评
得分
	部门初评得分
	学院复评得分

	教科研定额分（基本项考核分为实际完成的定额*转换系数β，以35分为上限）
	科技项目
	项目类别K1
	纵向：自然基础类为3；自然应用类为1.5；社科基础类为3；社科应用类为1.5。
横向：为1。
	K-001
	
	
	

	
	
	项目类别K2
	纵向：
1、国家级：重大为10；重点为8；普通为7；
2、省部级：重大为6； 重点为5；普通为4；
市厅级：重大为3； 重点为2；普通为1。
横向：
1.工科：q≥50万元为7；50万元>q≥20万元为6；20万元>q≥10万元为5；10万元>q≥5万元为3；5万元>q≥1万元为2；
2.文科：q≥20万元为7；20万元>q≥10万元为6；
10万元>q≥5万元为5；5万元>q≥1万元为2；
3.知识产权转化：q≥30万元为7；30万元>q≥10万元为6；10万元>q≥5万元为5；5万元>q≥1万元为2。
	K-002
	
	
	

	
	标准工作量分值：K1*K2*q分
	K-003
	
	
	

	
	论著
	论文
	1.Nature、Science、Cell为1000分；
2.SCIE一区为100分；
3.SCIE二区为75分；
4.SCIE三区、SSCI为50分；
5.SCIE四区、EI为40分；
6.核心期刊为8分；
7.本科学报为5分；
8.其他CN期刊为2分；
9.学术会议汇编收录1分。
	K-004
	
	
	

	
	
	学术专著
	7.5分*著作字数/万字。
	K-005
	
	
	

	
	
	学术译著
	2分*著作字数/万字。
	K-006
	
	
	

	
	成果获奖
	1.国家级奖励：一等为10000分、二等为6000分、重大贡献为5000分；
2.省部级奖励：一等为4000分、二等为3000分、重大贡献为2000分；
3.市厅级奖励：一等为1000分、二等为500分、重大贡献为300分。
	K-007
	
	
	

	
	专利
	国外专利为100分；发明专利为50分；实用新型专利为10分；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登记、集成电路设计为5分。
	K-008
	
	
	

	
	标准制订
	1.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为150分；
2.地方标准、行业标准为50分。
	K-009
	
	
	

	
	建议采纳
	1.国家领导人采纳为75分；
2.省部级领导采纳为30分；
3.市厅级领导采纳为15分
	K-010
	
	
	

	
	作品参展、收藏
	1.国家级为50分；
2.省部级为30分；
3.市厅级为10分；
4.院级为2分。
	K-011
	
	
	

	
	作品和艺术表演
被媒体专题宣传
	1.央媒为40分；
2.省媒为20分；
3.市媒为10分。
	K-012
	
	
	

	
	科技平台建设
	1.新增：国家级为1250分；省部级为500分；市厅级为100分；
2.已有：国家级为250分；省部级为100分；市厅级为20分。
	K-013
	
	
	

	
	学术讲座/技术报告
	学术讲座/技术报告指考核期内开设的面向全院师生或本系师生的学术讲座/技术报告，院级为2分，系级为1分，每项不超过1次。
	K-014
	
	
	

	教科研附加分（本项考核分不进行转换，为完成的对应分值，与基本分总和以50分为上限）
	教改项目
	1.国家级80分；
2.省级50分；
3.市级25分；
4.院级重点项目：40分，院级一般项目：20分。
	K-015
	
	
	

	
	教学质量工程
	1.国家级100分；
2.省级80分；
3.市级40分；
4.院级重点项目：60分，院级一般项目：30分。
	K-016
	
	
	

	
	教材
	国家级规划教材
	主编为10分/万字；副主编为6分/万字；参编为4分/万字。
	K-017
	
	
	

	
	
	省部级规划教材
	省部级规划教材 主编为6分/万字；副主编为4分/万字；参编为3分/万字。
	K-018
	
	
	

	
	
	统编教材
	主编为5分/万字；副主编为3.5分/万字；参编为2.5分/万字。
	K-019
	
	
	

	
	
	校本教材
	主编为4分/万字；副主编为3分/万字；参编为2分/万字。
	K-020
	
	
	

	
	教学
成果奖
	国家级
	特等为1000分；一等为800分；二等为500分。
	K-021
	
	
	

	
	
	省级
	特等为300分；一等为200分；二等为100分。
	K-022
	
	
	

	
	
	院级
	特等为80分；一等为40分；二等为20分。
	K-023
	
	
	

	
	技术
服务
	重点项目：60分，个人得分不超过20分，一般项目30分，个人得分不超过10分。
	K-024
	
	
	

	
	科技
特派员
	省级：25分、市级15分、县级10分。
	K-025
	
	
	

	服务项目分值（以50分为上限）
	兼任学院行政职务工作
	经学院考核合格，兼任副处级管理干部（含系部主任助理）者加35分；兼任教研室主任、专业带头人、教师党支部书记者加16分；兼任教研室副主任者加13分；兼任支部书记者加12分、支部副书记者加10分；担任学院学术委员会、工会委员会、专业建设委员会、工会小组长，且履行职责者按5分/人计算分数（同一人兼任不同职务者第二项及以上按照60%计算分数）。
	F-001
	
	
	

	
	青年教师
培养工作
	本学年担任青年教师导师，考核合格，按照6分/每个青年教师计算分数；考核不合格者，按照6分/每个青年教师进行扣分；本项分数上限为18分。
	F-002
	
	
	

	
	担任社团或协会指导教师
	本学年担任校级或经学院审批同意的系级学生社团或协会指导教师，完成相应指导业务，提供活动策划、总结报告等按照6分/个计算分数；获得校级优秀指导教师另加1分，获得市级另加2分，获得省级另加3分；本项分数上限为10分。
	F-003
	
	
	

	
	担任班主
任工作
	本学年担任学生班主任工作，考核通过者按照6分/人计算分数；本项分数上限为6分。
	F-004
	
	
	

	
	担任服务志愿者工作
	担任学院安排的招生宣传、访企拓岗、迎新、招聘会、校级运动会、教师节大会、职业技能周、校园文化节等各类综合性、专项性工作的志愿者，工作认真负责的按照0.5分/小时计算分数。
	F-005
	
	
	

	
	承办院级综合性活动
	本学年承办经学院审批同意的各类无报酬全院性综合活动，如校级运动会、教师节大会、职业技能周、校园文化节、职业技能比赛等，按照20分/项计算分数，分数权重由项目负责人统筹。
	F-006
	
	
	

	
	承办系级综合性活动
	本学年承办经学院审批同意的系级综合性活动（不含学工、团委组织的学生活动），按照10分/项计算分数，分数权重由项目负责人统筹。
	F-007
	
	
	

	
	承办单项活动
	本学年承办经学院审批同意的单项活动，如篮球比赛、十佳歌手比赛等，按照5分/项计算分数，分数权重由项目负责人统筹。
	F-008
	
	
	

	
	执行学院重点工作
	本学年承办经学院审批同意的单项活动，如篮球比赛、十佳歌手比赛等，按照5分/项计算分数，分数权重由项目负责人统筹。
执行学院文明校、文化建设等学院单项性重点工作，根据开展工作的成效按照60分/项计算分数；执行高水平学校申报等学院综合性重点工作，根据开展工作的成效按照200分/项计算分数；分数权重由项目负责人统筹。
	F-009
	
	
	

	
	学院建设性方案撰写
	撰写学院各类建设性方案，获得学院采用者，按照10分/项计算分数，参与者分数由项目负责人统筹。
	F-010
	
	
	

	
	专项
工作
	担任由学院统一安排的各类专项工作，工作认真负责，组织制定者按照5分/项计算分数。
	F-011
	
	
	

	
	担任专项报表或数据填报工作
	担任学院各类专项报表或数据填报工作，数据报送无误者按照3分/项计算分数。
	F-012
	
	
	

	
	实验（训）室或专业教室负责教师
	担任实验（训）室或专业教室负责人，相关管理资料完整，无安全事故发生者，按照1间12分，2间20分计算分数。
	F-013
	
	
	

	
	开展培
训讲座
	本学年根据学院管理工作需要，经学院审批后，开展各类校内外培训讲座，按照3分/场计算分数。
	F-014
	
	
	

	
	担任学院两级教学督导工作
	经学院聘任为教学督导，工作认真负责、履行职责者，按照院级督导15分/人、系级督导7分/人计算分数。
	F-015
	
	
	

	
	代表学院参加各类活动
	由学院指派代表学院参加的汇演、职教周、学院工会指派的各类活动等，具有提高学院声誉的，按照30分/项计算分数，每人单项目分数不高于10分，分数权重由项目负责人统筹。
	F-016
	
	
	

	
	参加学术会议、研讨会、培训等
	经学院审批同意参加校外学术交流会、研讨会、培训会等，提交会议通知、会议报到、培训证书等佐证材料者，时间在一周以内的按照2分/人计算分数，超过一周者按照每超过一周加2分计算，网络培训者按以上标准减半。
	F-017
	
	
	

	
	较长时间
的替岗工作
	因突发情况，接受学院、系部安排的较长时间的代替工作者，经学院审批同意，根据工作量情况按照15-30分/人计算分数。
	F-018
	
	
	

	
	协助行政
服务职务
	因职能部门、系部工作需要，可向全院教师进行招募协助行政职务岗位，经学院审批同意者，根据教师协助时数及具体服务工作与成效按照20-35分/人计算分数。
	F-019
	
	
	

	
	提高学院
声誉工作
	为学院取得各项荣誉，被媒体宣传报道，提高学院声誉的各类工作，按照1分/人.次计算分数。
	F-020
	
	
	

	得分合计
	
	
	
	

	折合得分
	
	
	
	






备注：
1、教科研项目的基本项分数为实际完成的定额分值×考核分转换系数β，教科研项目的附加项分数不进行系数转换。不同技术职称专任教师的教科研定额分与转换系数如下表所示：
	职称
	教科研基本项定额分
	考核分转换系数β

	正高
	8
	4.375

	副高
	6
	5.833

	中级
	4
	8.75

	初级
	2
	17.5



2、各量化考核项目中涉及多人完成的可按下表加权系数计分，也可由项目负责人自行决定加权系数的分配。
	排序
	排名一
（项目负责人）
	排名二
	排名三
	排名四
	排名五
	排名六

	排名加权系数
	1.00
	
	
	
	
	

	
	0.80
	0.20
	
	
	
	

	
	0.75
	0.15
	0.10
	
	
	

	
	0.70
	0.15
	0.10
	0.05
	
	

	
	0.65
	0.15
	0.10
	0.05
	0.05
	

	
	0.60
	0.15
	0.10
	0.05
	0.05
	0.05



